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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池田修二 董事 境外工作 多田昌弘

稻叶义幸 董事 境外工作 多田昌弘

1.3� 公司负责人芦德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亚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亚军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937,537,292.87 2,830,854,200.88 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43,266,646.04 2,279,874,423.42 2.7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281,167.66 105,737,447.00 -41.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06,652,611.60 354,803,034.51 1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09,422.63 34,762,479.91 6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56,262,153.43 33,970,270.73 65.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2.25 增加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9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9 55.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62,658.7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83,932.7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32,847.9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979.2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4,765.32

所得税影响额 -344,729.87

合计 2,047,269.2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1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睦特殊金

属工业株

式会社

60,450,811 14.21 0 无 0 境外法人

宁波金广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37,237,173 8.75 0 质押 35,2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波旭弘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旭

弘铭远一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

金

22,300,000 5.2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华安

逆向策略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13,686,761 3.22 0 无 0 未知

宁波新金

广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9,000,000 2.12 0 质押 9,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创金合信

基金－工

商银行－

鹏华资产

管理（深

圳）有限

公司

7,204,610 1.69

7,204,

61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

基金五零

三组合

7,200,000 1.69 0 无 0 未知

新时代信

托股份有

限公司－

新信·蓝

海 768号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6,916,426 1.63

6,916,

426

无 0 未知

建 信 基

金－工商

银行－中

航信托－

中 航 信

托·天启

（2016）

148号建

信基金定

增投资集

合资金信

托计划

6,916,426 1.63

6,916,

426

无 0 未知

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传

统－普通

保险产品

5,002,222 1.18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

式会社

60,450,811 人民币普通股 60,450,811

宁波金广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37,237,173 人民币普通股 37,237,173

宁波旭弘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旭弘铭远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逆

向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3,686,761 人民币普通股 13,686,761

宁波新金广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三组合

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5,002,222 人民币普通股 5,002,22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银智能制

造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4,919,358 人民币普通股 4,919,3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智

增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24,287 人民币普通股 4,224,287

交通银行－华安宝

利配置证券投资基

金

3,755,978 人民币普通股 3,755,9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已知上述股东中，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和宁波旭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旭弘铭远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虽然以上三方均为东睦股份管理团队以及员工的持股平台，但三方的股东构成以及持

股结构并不完全相同，且三方的股东人数较多、持股结构较为分散，三方作为东睦股份

的股东，将各自独立行使其股东权利，三方以及三方最终的自然人股东之间未有签署

有关东睦股份的一致行动协议或其他类似的安排。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上述三方并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情况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超30%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19,975,078.74 11,821,462.33 68.97%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808,931.18 1,361,937.50 32.82% 主要系计提应收保证金利息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72,206.39 2,286,585.83 -61.86%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期初应付暂未付的短

期薪酬所致

应付股利 3,750,000.00 不适用

系本报告期子公司山西东睦利润分配应付

暂未付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其他应付款 212,353,995.22 118,331,910.01 79.46%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东睦嘉恒拆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50,000,000.00 -100.00% 系本报告期偿还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406,652,611.60 354,803,034.51 14.61%

主要系报告期产品结构继续优化以及家电

产品销售回暖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5,068,616.26 3,139,103.67 61.47%

主要系执行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6】22号）， 上年同期在管理费用列中

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船使用

税，本报告期调整至本科目列报。

财务费用 -479,145.90 3,858,541.35 -112.42% 主要系银行贷款减少相应利息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3,726.78 1,494,285.31 -95.74%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89,693.34 -978,161.00 不适用

系子公司东睦投资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小于去年同期所致

投资收益 -1,901,577.48 104,133.74 -1926.09%

主要系报告期东睦嘉恒按规定暂未确认房

产销售收入，亏损额大于去年同期所致

营业外收入 3,773,482.74 2,432,645.22 55.12% 主要系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621,238.90 6,903,755.66 68.33%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

58,309,422.63 34,762,479.91 67.74%

主要系报告期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以及精

益生产逐步深入推广，使公司内部管理和子

公司整合效果得以体现所致

现金流量项目 本报告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281,167.66 105,737,447.00 -41.1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材料款和缴纳税费较

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金流

量净额

-49,457,925.62

-132,483,

852.38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支付固定资产购置款项较多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7年1月9日，公司股东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睦金属” ）作为转让方与宁波旭弘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旭弘” ）作为受让方于2017年1月9日签署了《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睦金属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230万股，以每股15.42元，总价款为人民币34,386.60万

元，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宁波旭弘管理的旭弘铭远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月18日，双方签订了《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7年3月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过户登记确认书》，至此，睦金属与宁波旭弘关于公

司2,230万股的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已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睦金属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0,450,8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1%。 宁波旭弘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为22,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4�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3、（临）2017-007、（临）2017-011。

2、2017年3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减

资的议案》，同意拟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的三年内由60,000万元

分次逐步减少至1,000万元；同意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同比例减资，其中公司占

其注册资本的50%，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20%，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其注册资

本的30%，并按减少后的注册资本，修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减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在与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的各股东方商议后，决定具体减资时间、金额、减资步骤、签署相关文件等。

2017年4月13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减资的议

案》。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暂未办理上述减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以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13、（临）

2017-032。

3、2017年3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清算并注销宁波东睦贸易有限公司的

议案》，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宁波东睦贸易有限公司清算

并注销，并授权公司副总经理曹阳全权负责办理宁波东睦贸易有限公司的清算及注销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暂未办理上述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13。

4、2017年3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考

核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

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72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四期解锁。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期解锁数量为15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 解锁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3月24日。 本次解锁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全部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7。

5、2017年4月13日，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于

2017年4月21日披露了《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2、（临）2017-035。

6、2017年4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

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募集资金项目----“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

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将该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 变更为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 和“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二大道16号” 。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后，天津东睦拟实施“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技术改造项目” ，用于承接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

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8。

7、2017年4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的议案》。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拟实施“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技术改造项目” ，用于承

接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为顺利实施对该项目的投资，公司拟以募集资金7,037.65万元对其增资，增资

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162.35万元增至15,200.00万元，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

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9。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芦德宝

日期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7-036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14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

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其中池田修二董事、稻叶义幸董事分别书面委托多田昌弘董事出席会议并表

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芦德宝先生主持了本次

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经逐项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基于对适应当前市场需求的变化，按“专业化生产、就近配套”的原则，以优质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公

司拟将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以下

简称“拟变更项目” ）作如下调整：

1、拟变更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和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睦” ）；

2、拟变更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变更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

山）”和“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二大道16号” ；

3、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后，天津东睦拟实施“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

件技术改造项目” ，用于承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变更部分的建设，公司拟以募集资金7,037.65万元对天津东睦增

资，占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12.19%，占拟变更项目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总额的17.69%。

以募集资金投入后，该项目剩余投资资金不足部分，将由天津东睦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项议案发表了《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意见》；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以及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拟实施“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技术改造项目” ，用于承接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变更部分的建设，为顺利实施对该项目的投资，公司拟以募集资金7,037.65万元对东睦（天津）

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162.35万元增至15,200万元，公司占其注册资本

的100%。

公司董事会授权曹阳先生全权办理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增资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此次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时30分，在公司（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景江路8

号）会议室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登载的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8）、《关于对东睦 （天津） 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7-039）和《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17-040）。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7-037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14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

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人（其中藤井郭行监事书面委托周海扬监事出席会议并表决），监事会主席周海扬

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经逐项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基于对适应当前市场需求的变化，按“专业化生产、就近配套”的原则，以优质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公

司拟将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以下

简称“拟变更项目” ）作如下调整：

1、拟变更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和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睦” ）；

2、拟变更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变更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

山）”和“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二大道16号” ；

3、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后，天津东睦拟实施“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

件技术改造项目” ，用于承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变更部分的建设，公司拟以募集资金7,037.65万元对天津东

睦增资， 占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12.19%， 占拟变更项目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总额的

17.69%。 以募集资金投入后，该项目剩余投资资金不足部分，将由天津东睦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拟实施“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技术改造项目” ，用于承接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变更部分的建设，为顺利实施对该项目的投资，公司拟以募集资金7,037.65万元对东睦（天津）

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162.35万元增至15,200万元，公司其占注册资本

的100%。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此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7-038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

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作部分变更

●涉及募集资金金额7,037.65万元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睦股份”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变更部分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321号文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

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458.21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7.35元，共

计募集资金59,999.99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1,90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58,099.99万元，已由主承销商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

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379.20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57,720.7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6〕475号）。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及投资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入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已累计投

入金额（截至2016

年末）

1

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

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42,070.00 42,070.00 39,790.79 15,760.25

2 企业技术中心改造项目 5,930.00 5,930.00 5,930.00 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合 计 60,000.00 60,000.00 57,720.79 27,760.25

（二）拟变更部分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情况

基于对适应当前市场需求的变化，按“专业化生产、就近配套”的原则，以优质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公

司拟将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以下

简称“拟变更项目” ）作如下调整：

1、拟变更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和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睦” ）；

2、拟变更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变更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

山）”和“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二大道16号” ；

3、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后，天津东睦拟实施“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

件技术改造项目” ，用于承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变更部分的建设，该项目计划总投资9,390万元，项目达产后预

计可新增11,945万元的营业收入，预计新增利润总额2,939万元。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达产后财务内部收

益率（所得税前）为28.36%，静态投资回收期为4.99年（所得税前，含建设期）。 同时，为顺利实施对该项目的投资，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7,037.65万元对天津东睦增资，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12.19%，占拟变更项目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总额的17.69%。 该项目投资总额资金不足部分，将由天津东睦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具体内容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万

元）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变更前

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

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39,790.79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

业园区（姜山）

变更后

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

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32,753.14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

业园区（姜山）

7,037.65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

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

区赛达二大道16号

2017年4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

施地点的议案》，同意作上述变更。

此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变更部分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具体原因

（一）变更前的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前，“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的

实施主体为公司， 该项目已于2015年12月7日取得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的核准批复 （甬经信技核

［2015］6号），项目计划投入42,070万元，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39,790.79万元，已于2016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计

划于2019年3月建成投产，预计整个建设工期为36个月，项目达产后可新增营业收入67,000万元，新增利润总额

13,238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22.36%，静态投资回收期为7.05年（所得税前，含建设期）。

截至2016年末，该项目累计实际投入募集资金15,760.25万元，占该项目调整后募集资金总额的39.61%，截至

2016年度已实现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新材料销售收入1,661万元。 截至目前，该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基于对适应当前市场需求的变化，按“专业化生产、就近配套”的原则，以优质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公

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以便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形成产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投资风险，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天津东睦作为公司重要的生产、研发基地和“环渤海湾”地区营销窗口，能为客户提供便捷、专业的优质服务。

因此，将拟变更项目部分在天津东睦实施，有利于利用其自身优势，更快更好地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可以进

一步优化其产品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公司整体产品结构的优化和竞争能力的提升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天津东睦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截至2016年末，天津东睦经审计后的主要财务情况：总资产为17,146.90万元，净资产为8,880.26万元，2016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13,627.05万元，净利润1,794.89万元。

截至2017年3月末，天津东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情况：总资产为18,601.71万元，净资产为10,238.62万元，

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5,041.29万元，净利润1,358.35万元。

三、拟变更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公司此次拟变更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后，拟变更项目生产的产品仍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畴，项目的部分

变更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拟变更项目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在《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所

提示的风险相同。 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监督和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此次变更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尚存不确定性。

四、拟变更项目尚需有关部门审批，说明有关情况

此次拟变更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后， 为了在新增加的项目实施主体天津东睦上顺利实施募投项目，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7,037.65万元对天津东睦增资。 同时，天津东睦尚需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履行项目建设、环保等方

面的审批或备案手续。

公司对本次变更所涉及的募集资金将建立专户存储，并由公司、天津东睦、保荐机构、银行共同订立《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对该项资金使用实施有效监管。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

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变更，是基于对当前市场需求发生

的变化和自身经营以及销售布局情况的分析，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降低投资风险

而做出的选择。本次变更后，项目生产的产品仍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的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对“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金新材

料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变更，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出具了《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意见》，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的有关规定；监事

会认为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有利于公司实施 “专业化生产、就近

配套”的战略布局，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同时，公司变更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未实质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无异议。同意前述变更事宜，并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人意见

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睦新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以及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海通证券认为：

东睦股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以及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东睦股份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以及实施地点事项，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东睦股份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东睦股份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海通证券对东睦股份实

施该等事项无异议。

六、拟变更项目尚需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7年4月26日，东睦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与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后，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

独立意见》；

（二）《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意

见》；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以及

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东睦股份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说明。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7-039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对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增资金额：拟以募集资金7,037.65万元增资，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162.35万元增至15,200万元

●增资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增资事项概述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睦” ）系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全资子公司，天津东睦拟实施“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技术改造项目” ，用于承接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拟变更部分的建设，该项目计划总投资9,390万元（其中设备购置费7,336万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可新

增11,945万元的营业收入，预计新增利润总额2,939万元。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达产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所得税前）为28.36%，静态投资回收期为4.99年（所得税前，含建设期）。

为顺利实施对该项目的投资，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东睦

（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拟以募集资金7,037.65万元对天津增资，以募集资金投入后，该项目剩余

投资资金不足部分，将由天津东睦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162.35万元增至

15,200万元，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有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6。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此次增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工商登记信息

公司名称：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758142854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二大道16号

法定代表人：曹阳

注册资本：8,162.3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07月09日

营业期限：2004年07月09日至2024年07月08日止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用于各类汽车、摩托车、家电、电动工具的粉末冶金制品及相关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

（二）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津东睦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162.35 100% 15,200.00 100%

（三）财务状况

截至2016年末，天津东睦经审计后的主要财务情况：总资产为17,146.90万元，净资产为8,880.26万元，2016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13,627.05万元，净利润1,794.89万元。

截至2017年3月末，天津东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情况：总资产为18,601.71万元，净资产为10,238.62万元，

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5,041.29万元，净利润1,358.35万元。

三、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对天津东睦增资，是公司基于对适应当前市场需求的变化，按“专业化生产、就近配套” 的原则，以优质服

务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公司拟将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年新增1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金

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由“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 变更为“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工业园区（姜山）” 和“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二大道16号” ,以便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形成产能，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风险，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增资事项不改变天津东睦的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前后其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四、增资的风险分析

天津东睦作为公司重要的生产、研发基地和“环渤海湾”地区营销窗口，能为客户提供便捷、专业的优质服务。因

此，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在天津东睦实施，有利于利用其自身优势，更快更好地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可以

进一步优化其产品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公司整体产品结构的优化和竞争能力的提升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根据《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

项目所面临的资金风险、技术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等较小，风险相对可控。 公司也将密切关注政策变化及市

场动态，强化项目计划管理及风险控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五、其他事项

公司对本次增资所涉及的募集资金将建立专户存储，并由公司、天津东睦、保荐机构、银行共同订立《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对该项资金使用实施有效监管。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等，加强本次增资所涉及的

募集资金使用监督和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授权曹阳先生全权办理天津东睦增资的相关事项。

天津东睦尚需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履行项目建设、环保等方面的审批或备案手续。

此次增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尚存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年新增2000吨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证券简称：东睦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40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5月1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股权登记日：2017年5月11日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5月18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景江路8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5月18日

至2017年5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

2 关于对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2017年4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登载的相关公告。

公司还将在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公司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

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14 东睦股份 2017/5/1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凡符合会议要求的公司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如需委托他人代理的，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于2017年5月15日5月16日（上午8:3011:30，下午

13:0016:00）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进行股权登记。 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地点：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景江

路8号）。

（三）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信 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公

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一）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1、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

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

照弃权计算；

4、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

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5、公司将结合会议现场的表决结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平台在2017年5月18日下午15:00时收市后的

网络投票结果，公告最终的表决结果。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景江路8号

邮政编码：315191

联系电话：0574-8784� 1061

传 真：0574-8783� 1133

联 系 人：肖亚军 先生、张小青 女士

（三）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的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四）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应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参会，公司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

预约登记者出席。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2 关于对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天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映辉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145,513,634.24 4,178,678,485.12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46,195,540.01 2,529,959,943.25 0.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053,630.51 -96,555,256.26 147.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22,157,699.31 373,599,310.31 1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235,596.76 11,034,326.38 4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549,094.83 6,839,959.69 127.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64 0.45 42.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28 0.0087 47.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28 0.0087 47.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224,461.9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39,495.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98,464.84

合计 686,501.9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11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369,905,903 29.10 34,682,08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7,759,001 6.12 无 国有法人

赵嘉馨 21,101,036 1.6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13,372,720 1.05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386,720 0.97 无 国有法人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

业有限公司

10,981,700 0.86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颜秉伦 10,428,000 0.82 10,428,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建丽 10,428,000 0.82 10,428,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晓军 10,428,000 0.82 10,428,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乔通 10,046,242 0.79 10,046,24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335,223,823 人民币普通股 335,223,823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7,759,001 人民币普通股 77,759,001

赵嘉馨 21,101,036 人民币普通股 21,101,036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13,372,720 人民币普通股 13,372,720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386,720 人民币普通股 12,386,720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有限公司 10,9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1,7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沪

4,993,130 人民币普通股 4,993,130

牛花香 4,747,187 人民币普通股 4,747,187

施佳彤 4,439,039 人民币普通股 4,439,039

杨亚婵 3,870,468 人民币普通股 3,870,4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广东粤财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同为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是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应付票据 113,790,563 -100 上年的票据到期。

预收款项 40,294,558 27,395,914 47.08 本年预收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9,970,321 33,093,105 -69.87 本年应交税费减少。

应付利息 2,741,078 23,442,668 -88.31

本年支付了长期借款计提的应付利

息。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06,009 582,492 244.38

本期交纳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增加，

相应增加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外收入 2,290,492 5,388,902 -57.5 本年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1,405,525 480,885 192.28

主要是支付与台风损失有关的维修

费用。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 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391,573,928 250,762,871 56.15 本年收到销售回笼款比上年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1,964 -100 本期没有收到出口退税款。

收到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4,841,973 23,786,674 -79.64

主要是上年收到保险公司的台风损

失赔款。

支付的各项税费 32,551,182 6,873,962 373.54 本期支付税费比上年同期增加。

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5,913,578 43,360,338 -40.24 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保证金较多。

偿还债务所支付

的现金

227,520,250 2,000,000 11,276.01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比上年同期多。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17,203,117 110,683,012 -84.46 本年支付项目建设资金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其他对

公司中

小股东

所作承

诺

其他 林广茂

林广茂先生拟在合适时机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

司股份约2,000万股。

2015-7

-9，择机

否 否

因自身资金

需求而减持

公司股份

股东未说

明下一步

计划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日期 2017-4-26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433

公司简称：冠豪高新

公司代码：

600114

公司简称：东睦股份


